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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唐伟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罗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徐翰璟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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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简述： 

面对体外诊断行业日趋激烈的竞争格局，公司继续坚持“内生增长+外延扩张”的发展战略, 报告期内携手西班牙沃芬

集团（Werfen Group.）子公司 Biokit S.A.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在国内全面独家代理 Biokit 旗下 Bio-Flash

台式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并共同开发新的检测项目，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组合，加速化学发光市场布局。继续推

进意大利科华与公司的全方位协同与整合，对意大利科华旗下的奥特诊青岛和深圳奥特库贝公司进行整体吸收合并，实现公

司研发资源的集中管理和利用，进一步推进 TGS 相关产品在国内的注册和产业化进程。公司持续加大新产品的研发投入，

重点推进化学发光产品的研发进程，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化学发光产品已经累计获得 33 项注册证书，进一步丰富了公

司产品线。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协同，持续加强营销团队建设，充分利用已有终端市场布局资源，发挥“仪

器+试剂”优势，挖掘市场增长空间，优化市场策略，提升售后服务质量，提高公司生化试剂等产品的销售增长。报告期内，

公司大力推进分子诊断业务发展，抓住核酸血筛业务市场机遇，在全国核酸血筛业务招标中取得领先优势，实现了分子诊断

试剂销售的大幅增长。 

2016年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4,022.95万元，同比增长 19.3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418.21

万元，同比增长 7.6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048.34万元，同比增长 16.65%。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14,333,107.13 2,071,591,416.79 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826,765,540.13 1,674,049,528.48 9.12%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0,100,258.82 19.86% 1,040,229,467.36 19.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6,105,497.64 2.22% 204,182,122.21 7.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3,174,027.31 0.56% 190,483,419.33 1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 119,937,859.57 -3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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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90 2.22% 0.3984 5.7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90 2.22% 0.3984 5.7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69% 增加 0.15 个百分点 11.50% 减少 1.24 个百分点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4,068.4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605,920.82 财政拨款、税收返还等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4,029,952.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525,834.06  

减：所得税影响额 2,418,935.89  

合计 13,698,702.8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45,21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League 

Agent(HK) 

Limited 

境外法人 18.70% 95,863,038 95,863,038   

唐伟国 境内自然人 7.13% 36,569,113 36,569,113   

新华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分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2% 9,821,2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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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团体分红

-018L-FH001 深 

中央汇金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 8,230,200 0   

李伟奇 境内自然人 1.23% 6,3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机遇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4% 5,865,549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国

泰国证医药卫生

行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8% 4,490,450 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

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0.84% 4,315,400 0   

东吴基金－农业

银行－东吴鼎鑫

6019 号－世真 5

号分级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3% 3,759,729 0   

工银瑞信基金－

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8% 2,960,8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

红－团体分红-018L-FH001 深 
9,821,221 人民币普通股 9,821,22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2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8,230,200 

李伟奇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实新机遇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5,865,549 人民币普通股 5,865,549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 4,490,450 人民币普通股 4,490,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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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证医药卫生行业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

方达瑞惠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 

4,315,400 人民币普通股 4,315,400 

东吴基金－农业银行－东吴鼎鑫

6019 号－世真 5 号分级资产管理

计划 

3,759,729 人民币普通股 3,759,729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

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2,96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股东唐伟国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股东中股东李伟奇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3,3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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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预付账款期末比期初增长了64.92%，主要由于代理希森美康产品暂付的备货款增加所致。 

2、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比期初减少了40.71%，主要由于部分年初计提的奖金已发放所致。 

3、 应交税金期末比期初减少了38.98%，主要由于应交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4、 投资收益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85.17%，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公司出售上海科华检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股权取得一次

性转让收益2,072万元，本报告期无股权转让投资收益所致。 

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31.95%，主要由于代理业务预付货款增加等因素所致。 

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加45.60%，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取得股权转让收益而本报告期无相

关业务发生，以及本报告期研发等投入有所增加所致。 

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额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减少135.53%，主要由于上年同期实施定向增发资金流入，本报告期

无相关业务发生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League 

Agent(HK) 

Limited 

股份限售承

诺 

对于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自该等股份过户至其名下之

日起 36 个月内，其不以任何形式直接

或间接转让。 

2014 年

01 月 20

日 

自通过本次协议

转让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过户至

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 

实际履行

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唐伟国 

关于同业竞

争方面的承

诺 

承诺方向本公司承诺所控制的子公司

将不从事体外临床免疫诊断试剂、生

化诊断试剂及核酸诊断试剂等的研

究、生产和销售等业务，不会对公司

的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2004 年

06 月 08

日 

长期承诺 
实际履行

中 

League 股份限售承 承诺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所获 2015 年 36 个月 实际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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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t(HK) 

Limited 

诺 20,291,693 股股份自 2015 年 4 月 28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04 月 28

日 

中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唐伟国 
股份限售承

诺 

承诺方向公司承诺自 2014 年 7 月 28

日起三年内，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转让或出售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

份（但质押融资并且不导致股份权益

变动的情形除外）。在前述承诺基础

上，唐伟国追加承诺：在上述股份锁

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科华生

物股份，将减持股份所得的全部收益

上缴科华生物。 

2014 年

07 月 28

日 

36 个月 
实际履行

中 

League 

Agent(HK) 

Limited 

股份限售承

诺 

股东追加承诺对于通过协议转让取得

的公司 40,489,116 股无限售流通股，

自 2014 年 6 月 18 日起 36 个月内，不

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追加

锁定期后的限售截止日为 2017年 6月

17 日。承诺方进一步追加承诺，若在

上述股份锁定期间发生科华生物公积

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

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

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在上述股份锁

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科华生

物股份，将减持股份所得扣除投资本

金后的全部收益上缴科华生物。 

2014 年

06 月 18

日 

36 个月 
实际履行

中 

League 

Agent(HK) 

Limited 

股份限售承

诺 

股东追加承诺对于通过协议转让取得

的公司 8,770,557 股无限售流通股，自

2014 年 7 月 28 日起 36 个月内不会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限售截止

日为 2017 年 7 月 27 日。承诺方进一

步追加承诺，若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

发生科华生物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

股票红利、配股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

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若违反上

述承诺减持科华生物股份，将减持股

份所得扣除投资本金后的全部收益上

缴科华生物。 

2014 年

07 月 28

日 

36 个月 
实际履行

中 

League 

Agent(HK) 

Limited 

股份限售承

诺 

股东追加承诺对于通过协议转让取得

的公司 26,311,672 股无限售流通股，

自 2014 年 8 月 19 日起 36 个月内不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追加锁定

期后的限售截止日为 2017 年 8 月 18

2014 年

08 月 19

日 

36 个月 
实际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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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承诺方进一步追加承诺，若在上

述股份锁定期间发生科华生物公积金

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使

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

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在上述股份锁定

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科华生物

股份，将减持股份所得扣除投资本金

后的全部收益上缴科华生物。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

完毕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一步

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 2016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6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0.00% 至 20.00% 

2016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21,062.49 至 25,274.99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1,062.4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截至本业绩预计发布时，还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计内容准确性的重

大不确定因素。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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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16 年 08 月 26 日 电话沟通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

o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sme0020

22 

2016 年 08 月 2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

o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sme0020

22 

2016 年 08 月 30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

o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sme0020

22 

2016 年 09 月 09 日 实地调研 机构 

http://www.cninfo.com.cn/information/c

ompanyinfo_n.html?fulltext?szsme0020

22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伟国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6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